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河海教务〔2016〕14号
────────────────────
关于征集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参赛作品的通知

各学院：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开展节能减排学校行动的通知》（教发〔2007〕19号）精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并委托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本活动自2008年起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将于2016年8月在江苏大学举行。根据《河海大学关于开展节能减排学校行动的通知》（河海校政〔2007〕186号）和《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第一轮通知》要求，现就做好我校参赛组织工作通知如下：
一、竞赛主题
节能减排，绿色能源
二、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以“节能减排、绿色能源”为主题，体现新思维、新思想的实物制作（含模型）、软件、设计和社会实践调研报告等作品。往届获奖作品参见竞赛官网：http://www.jienengjianpai.org。
三、竞赛规则

 1.参赛对象：我校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研究生）。参赛者必须以小组形式参赛，每组不得超过7人，可聘请指导教师1名；
2.作品申报：参赛作品必须是比赛当年完成的作品，参赛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设计，准时上交作品，未按时上交者作自动放弃处理。各学院团委负责将本学院作品汇总表和所有竞赛作品申报书纸质版（一式5份）于5月11日—12日9：00-17：30送交至能源与电气学院团委办公室（勤学楼5321）。科技作品设计说明书请附在科技作品类申报书后一并装订；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请附在社会实践类申报书后一并装订。学院汇总表及所有作品申报书电子版发送至nengdiankexie2016@163.com，文件打包命名格式为“XX学院+科技作品类/社会实践类+姓名+联系方式”。
3.作品评审：教务处、校团委将组织专家根据作品的科学性、可行性、创新性和经济性等指标对作品进行初审和终审，并于5月26日前公布获奖名单。学校将于5月30日前将推荐优秀作品（不超过15项）参加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四、竞赛组织

学校选拔赛由教务处、校团委主办，能源与电气学院承办。通知未尽事宜，请向能源与电气学院团委办公室咨询。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孙  瀚  025-58099071
闫梦凯  15195891783    姚锦玮  15150682879 
附  件：
1．关于举办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的第一轮通知

2．科技作品类参赛作品申报书
3．科技作品类参赛作品说明书格式规范
4．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参赛作品申报书

5．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参赛作品格式规范

6. 学院推荐汇总表

教务处、共青团河海大学委员会、能源与电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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